






























在不转股情况下， 债券存续期间内可用于偿债资金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 人民币万元

年度
预计利息 预计股企 股份转让收

预测收入 税收成本 收益合计
收入 分红 入

第l年 32,960.00 67,662.97 31,917.61 68,705.36 

第 2 年 32,960.00 67,662.97 31,917.61 68,705.36 

第 3年 24,200.00 67,662.97 21,462.69 70,400.28 

第 4 年 24,800.00 67,662.97 21,462.69 71,000.28 

第 5 年 26,700.00 67,662.97 21,462.69 72,900.28 

第6年 28,300.00 185,800.00 67,662.97 21,462.69 260,300.28 

第 7 年 24,000.00 191,400.00 54,130.38 17,170.16 252,360.22 

第 8年 19, 100.00 197,100.00 40,597.78 12,877.62 243,920.16 

第 9 年 13,500.00 203,000.00 27,065.19 8,585.08 234,980.11 

第 10年 7,100.00 209,100.00 13,532.59 4,292.54 225,440.05 

合计 65,920.00 167,700.00 986,400.00 541,303.79 192,611.38 1,568,712.38 

（四）资金平衡测算

经上述测算，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能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

并假设项目预测收益在债券存续期内可以全部实现。不转股情况下专

项债券存续期间可用于偿还债券本息的项目收益为1,349 ,642.93万元，

计算的本息覆盖倍数为1.28倍；转股情况下专项债券存续期间可用

于偿还债券本息的项目收益为 1,568,712.38万元， 计算的本息覆盖倍

数为1. 49倍。

1.不转股情况下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表

金额单位： 人民币万元

本息支付
年度 项目收益

偿还本金 应付利息 本息合计

第l年 32,000.00 32,000.00 68,705.36 

第 2年 32,000.00 32,000.00 68,7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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